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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 摘 要

《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條 例 》 (第 4 9 9 章 )

《 2 0 0 0 年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(費 用 ) (修 訂 )規 例 》

引言

環 境 食 物 局 局 長 根 據 《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條 例 》 第 3 2 條 條 文 ， 經

徵 詢 環 境 諮 詢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後 ， 擬 備 載 於 附 件 A 的 修 訂 規 例 ， 以 調

整 《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(費 用 )規 例 》 所 規 定 的 應 繳 費 用 。

背景和論據

2 . 根 據 政 府 的 政 策 ， 收 費 ㆒ 般 應 訂 在 足 以 悉 數 收 回 服 務 成 本 的

水 平 。 政 府 自 ㆒ 九 九 八 年 ㆓ 月 起 凍 結 大 部 分 政 府 服 務 的 收 費 水 平 ，

作 為 在 經 濟 不 景 時 紓 解 民 困 的 特 殊 措 施 。 財 政 司 司 長 於 ㆒ 九 九 九 年

六 月 決 定 繼 續 暫 停 調 整 收 費 ， 直 至 按 季 計 算 的 本 ㆞ 生 產 總 值 回 復 穩

定 的 正 數 年 增 長 率 。 鑑 於 現 時 經 濟 好 轉 ， 政 府 當 局 於 ㆓ 零 零 零 年 ㆕

月 十 ㆔ 日 就 修 訂 多 項 不 會 直 接 影 響 民 生 或 ㆒ 般 商 務 的 費 用 的 建 議 向

立 法 會 財 經 事 務 委 員 會 進 行 諮 詢 。 由 於 各 項 費 用 的 性 質 不 同 ， 該 委

員 會 成 員 建 議 ， 當 局 應 諮 詢 立 法 會 各 有 關 事 務 委 員 會 應 否 對 在 其 職

權 範 圍 內 所 訂 的 收 費 作 出 調 整 ； 若 然 ， 則 應 如 何 調 整 。 這 個 建 議 於

㆓ 零 零 零 年 ㆕ 月 十 ㆕ 日 獲 立 法 會 內 務 委 員 會 通 過 。

3 . 為 此 ， 我 們 於 ㆓ 零 零 零 年 六 月 ㆓ 日 諮 詢 立 法 會 環 境 事 務 委 員

會 ， 請 其 就 修 訂 《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條 例 》 所 規 定 費 用 的 建 議 ， 提 供 意

見 。 該 委 員 會 成 員 對 修 訂 費 用 的 建 議 不 表 反 對 。 現 行 費 用 和 建 議 費

用 載 列 於 附 件 B。

4 . 有 關 費 用 是 於 ㆒ 九 九 八 年 ㆕ 月 ㆒ 日 首 次 訂 定 的 。 按 ㆓ 零 零 零

至 零 ㆒ 年 度 價 格 進 行 的 成 本 檢 討 顯 示 ， 有 關 收 費 的 成 本 收 回 率 為

8 7 %至 9 1 %。 成 本 的 計 算 方 法 載 於 附 件 C。

5 . 在 這 次 收 費 調 整 ㆗ ， 我 們 建 議 把 有 關 收 費 提 高 6 %， 以 期 ㆘ 年

可 收 回 十 足 成 本 。

有關規例

6 . 修 訂 規 例 旨 在 規 定 載 於 附 件 B 的 收 費 調 整 由 ㆓ 零 零 零 年 十 ㆓

月 ㆓ 十 ㆓ 日 開 始 生 效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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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眾諮詢

7 . 我 們 已 在 ㆓ 零 零 零 年 六 月 ㆓ 日 徵 詢 立 法 會 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 的

意 見 ， 委 員 會 成 員 對 有 關 的 修 訂 費 用 建 議 不 表 反 對 。 我 們 於 ㆓ 零 零

零 年 十 月 ㆔ 十 日 徵 詢 環 境 諮 詢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， 委 員 亦 不 反 對 該 建

議 。

與基本法的關係

8 .  律 政 司 表 示 ， 修 訂 規 例 與 《 基 本 法 》 並 無 抵 觸 。

與人權的關係

9 . 律 政 司 表 示 ， 修 訂 規 例 對 ㆟ 權 並 無 影 響 。

法例的約束力

1 0 . 修 訂 規 例 不 會 影 響 《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(費 用 )規 例 》 現 時 的 約 束

力 。

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

1 1 . 實 施 新 訂 費 用 ， 會 令 政 府 收 入 每 年 增 加 約 6 5 , 0 0 0 元 ， 對 ㆟ 手

則 沒 有 影 響 。

對經濟的影響

1 2 . 《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條 例 》 以 ㆘ 的 建 議 費 用 增 幅 ， 對 有 關 行 業 的

成 本 所 造 成 的 影 響 甚 微 。

提高效率的措施

1 3 . 為 向 公 眾 提 供 更 具 效 率 的 服 務 ， 環 境 保 護 署 會 繼 續 採 取 必 要

措 施 ， 以 便 ：

( a ) 繼 續 推 行 資 源 增 值 計 劃 和 採 取 其 他 改 善 生 產 力 措 施 ， 從

而 抑 制 成 本 ； 及

( b ) 檢 討 是 否 仍 有 必 要 提 供 各 項 需 要 收 費 的 服 務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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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傳安排

1 4 . 我 們 會 在 ㆓ 零 零 零 年 十 ㆒ 月 十 日 把 修 訂 規 例 刊 登 於 憲 報 ， 並

於 同 日 發 出 新 聞 公 報 。 我 們 亦 會 安 排 發 言 ㆟ 回 答 傳 媒 的 詢 問 。

查詢

1 5 . 如 要 查 詢 本 資 料 摘 要 的 內 容 ， 請 致 電 2 1 3 6  3 2 9 0 與 環 境 食 物 局

助 理 局 長 陳 慧 敏 女 士 聯 絡 。

環 境 食 物 局

二 零 零 零 年 十 一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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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條 例 》 (第 499 章 )

《 2000 年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(費 用 ) (修 訂 )規 例 》

附 件

附 件 A — 《 2000 年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條 例 (費 用 ) (修 訂 )規 例 》

附 件 B — 現 行 收 費 和 建 議 收 費 比 較 表

附 件 C — 有 關 《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(費 用 )規 例 》 的 成 本 計 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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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B

現 行 費 用 和 建 議 費 用 比 較 表

現行費用

元

建議費用

元

《環境影響評估 (費用 )規例》

(1) 申請本條例第 5(1)(a)條提述的環境影響評估研

究概要
15,400 16,325

(2) 根據本條例第 5(1)(b)條申請批准直接申請環境

許可證
17,700 18,760

(3) 根據本條例第 6(2)條申請批准環境影響評估報

告
39,800 42,190

(4) 申請本條例第 10(1)(a)條提述的環境許可證 15,600 16,535

(5) 申請本條例第 12(1)條提述的新的環境許可證 5,690 6,030

(6) 根據本條例第 13(1)條申請更改環境許可證的

條件
7,780 8,2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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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C

成 本 計 算

環 境 保 護 署

《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(費 用 )規 例 》 規 定 的 的 各 項 費 用

(按 2000 -01 年 度 價 格 計 算 的 成 本 )

(1)
元

(2)
元

(3)
元

(4)
元

(5)
元

(6)
元

員工費用 265,025 166,102 762,018 377,256 112,301 52,882

部門開支 18,139 12,286 48,544 23,937 7,119 3,659

辦公㆞方成本 8,346 5,519 23,565 11,413 3,461 1,614

折舊 91 57 261 129 38 18

由其他部門提供服務的

成本

47,739 50,321 208,905 97,293 202 95

㆗央行政成本 7,214 4,521 20,741 10,269 3,057 1,439

總成本 346,554 238,806 1,064,034 520,297 126,178 59,707

個案估計數目 20 12 24 29 20 7

按 2000-01 年度計算的單

位成本 (元 )
17,328 19,901 44,335 17,941 6,309 8,530

現行費用 (元 ) 15,400 17,700 39,800 15,600 5,690 7,780

建議費用 (元 ) 16,325 18,760 42,190 16,535 6,030 8,245

說 明

(1) 申請本條例第 5(1)(a)條提述的環境影響評估研究概要

(2) 根據本條例第 5(1)(b)條申請批准直接申請環境許可證

(3) 根據本條例第 6(2)條申請批准環境影響評估報告

(4) 申請本條例第 10(1)(a)條提述的環境許可證

(5) 申請本條例第 12(1)條提述的新的環境許可證

(6) 根據本條例第 13(1)條申請更改環境許可證的條件


